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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發展文件地區發展文件地區發展文件地區發展文件 18/2011 號號號號  

                                                (16.5.2011 會議討論 )   

 

 

南區區議會屬下南區區議會屬下南區區議會屬下南區區議會屬下  

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  

 

要求改善南區各村的渠務系統要求改善南區各村的渠務系統要求改善南區各村的渠務系統要求改善南區各村的渠務系統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各委員就上述議題發表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地區小型工程工作小組曾於第十八次會議討論區內各村的渠務事

宜，認為須由有關政府部門徹底改善渠務系統，以確保村內的環境衞生。

陳理誠太平紳士於會前致函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要求在

2011 年 5 月 16 日舉行的第二十四次會議上，跟進討論改善區內各村的

渠務系統的方案，包括薄扶林村、石澳村、黃竹坑新圍村及黃竹坑舊圍

村等，詳情請參閱附件一。  

 

3.  以往本委員會亦曾討論薄扶林村的渠務事宜，請有關政府部門積極

研究各改善建議的可行性，再作匯報。主席建議將有關進展納入本議程

一併匯報及討論。  

 

4.  按照《南區區議會（ 2008-2011）會議常規》第 13 條，地區發展及

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同意將有關議題納入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議程。

環境保護署、食物環境衞生署及渠務署的書面回應載於附件二至四。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5. 請各委員就上述議題發表意見。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1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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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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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環境保護署就區內各村的渠務事宜的回應環境保護署就區內各村的渠務事宜的回應環境保護署就區內各村的渠務事宜的回應環境保護署就區內各村的渠務事宜的回應  

 

1.  本署於 2004 年為香港島制定污水收集整體計劃時，南區內各鄉村亦

在研究範圍之內。研究報告指出薄扶林村有清拆及發展的規劃方案，建

議等待長遠發展進行時方提供公共污水收集系統。至於區內其餘鄉村，

考慮到位處偏遠、人口稀少、村內空間狹窄、收地困難及成本效益等因

素後，報告建議不為該些鄉村提供公共污水收集系統。  

 

2.  本署於 2010 年知悉「薄扶林村排污關注組」希望改善村內排污安排

後，重新研究為薄扶林村提供污水收集系統供村民接駁生活污水的可行

性。研究發現，村民搭建了很多搭建物，建築物排列欠規劃，通道一般

十分狹窄，在村內鋪設污水渠涉及複雜的工程技術困難。按初步估計，

如能解決技術困難，污水喉管亦只能覆蓋少於四份一的村戶，而且建造

工程必須拆除部份搭建物，影響部份村户。  

 

3.  另外，由於薄扶林村地勢低窪，必須在村內低地找到合適地點設置

泵房，才可能將收集到的污水排放至薄扶林道的污水幹渠。而設置泵房

所需的土地面積須有 300 平方米，及車輛能到達，以便興建和維修泵房

設施。本署先前在村內找到兩個可能地點，其面積均不足 300 平方米，

及沒有車輛通道。經渠務署研究後，認為兩個地點不能符合污水泵房選

址要求，因此不適合建造污水泵房。本署會進一步聯同渠務署在村內尋

找合適建造泵房的可能地點。  

 

4.  本署亦同時研究其他方案，包括村民提議利用村內現有的公廁排污

設施為村內部份地方安排排污接駁。本署已跟多個有關部門聯絡，並收

集了現有公廁排污設施的設計資料，交給渠務署估算公廁排污設施的剩

餘可用能力，以研究這方案的可行性。  

 

 

 

環境保護署  

2011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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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食物環境衞生署就區內各村的渠務事宜的回應食物環境衞生署就區內各村的渠務事宜的回應食物環境衞生署就區內各村的渠務事宜的回應食物環境衞生署就區內各村的渠務事宜的回應  

 

有關南區區議會屬下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提出要求改善

南區各村的渠務系統問題，本署的回應如下：  

 

本署一向關注南區各村包括薄扶林村、石澳村、黃竹坑新圍及舊

圍村的環境衞生問題，並提供清掃街道、收集垃圾及公廁服務。關於各

村的渠務事宜，有部分村民將污水排放入雨水渠系統影響村內的環境衞

生，本署在大部分村內均設置公共廁所，包括薄扶林村內四個沖水式公

廁，石澳村內一個沖水式公廁及黃竹坑新圍村內兩組共六座流動廁所，

方便村民使用，以減少污水從村民的居所排放至附近明渠。本署亦加強

清理明渠內的垃圾，減少淤塞，以保持渠道暢通。  

 

另外，有建議利用薄扶林村內公廁內的泵房同時處理附近村民的

污水排放或考慮拆除現有公廁以興建泵房。由於公廁內的小型泵房設計

及運作是用來處理公廁內產生的污水，如要同時兼顧處理村內的污水，

恐怕會影響泵房原來運作的穩定性，增加發生故障的危機，以致影响現

有的公廁服務。故本署認為利用公廁原有泵房排放村內污水的方案並不

可行。由於村民於居所加置冲水式廁所後減少使用公廁設施，本署會因

應村民對村內公廁服務的實際需求，檢討現時村內公廁設施的數量，以

便配合環境保護署將公廁拆除，並改建為大型泵房或其他渠務設施，以

改善村內的渠務系統。  

 

 

 

食物環境衞生署  

南區環境衞生辦事處  

201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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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渠務署就區內各村的渠務事宜的回應渠務署就區內各村的渠務事宜的回應渠務署就區內各村的渠務事宜的回應渠務署就區內各村的渠務事宜的回應  

 

渠務署是負責推行環境保護署制定的污水收集計劃的工務部門，根據環

境保護署的「港島南區污水收集整體規劃」，區內的薄扶林村、石澳村、

黃竹坑新圍村及舊圍村均列為沒有污水設施的地區。在沒有政策規劃支

持下，渠務署現時並未有在上列村內推行鋪設污水渠的工程。  

 

然而，本署亦非常關注區內的環境衛生情況，並於上列村內推行了一些

短期措施 (見下表 )以協助改善村內的環境衛生問題。長期改善方案仍需

環境保護署把薄扶林村、石澳村、黃竹坑新圍村及舊圍村立入「港島南

區污水收集整體規劃」，研究於村內鋪設公共污水系統的可行性。  

 

 短期措施  

薄扶林村  渠務署一直以來都積極地配合居民及區議會，參與討論於

村內鋪設污水系統的可行性並提供專業意見。  

 

雖然渠務署並沒有任何渠務設施在薄扶林村內，但由於村

內雨水明渠的垃圾很容易會引致下游排水管道淤塞，並可

能引致村內水浸。因此，本署便定期派員往村內雨水渠下

游位置清理垃圾，以確保渠道入口暢通。此外，渠務署現

時會定期每個月用高壓水槍清理近村口的兩段明渠，協助

保持環境衛生。本署會繼續視乎情況，和食物環境衛生署

及南區民政事務處協調有關清潔工作。  

 

另外，為了改善薄扶林村的水浸問題，本署已於 2009 年 6

月完成薄扶林村明渠改善工程第一期，而第二期工程亦正

在計劃中。  在此期間，本署於雨季前及大雨期間，均會密

切監察渠道狀况，清理渠道上的沙石及雜物，確保渠道暢

通。當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時，本署會盡快調派獨立

清理人員到達薄扶林村，為薄扶林雨水明渠及薄扶林村附

近之箱形雨水渠的入水口於暴雨期間進行清理，以及應付

緊急渠務事故。  

 

石澳村  石澳村內設有污水渠及旱季污水截流系統，接收了大部份

地段及村屋的污水；小部分村屋 (主要位於寮屋區內 )因其位

置因素，未能連接至現有的污水系統。渠務署現時會視乎

情況，和食物環境衛生署及南區民政事務處協調下，清理

村內的明渠，協助保持環境衛生。因寮屋區內的明渠錯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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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或有被村屋遮蓋或阻擋，難以徹底清理。本署己向

環境保護署表達有需要檢討現有污水系統即污水渠及污水

處理系統是否適宜接收石澳村內所有村屋的污水。  

 

石澳村己設有適當的雨水排放系統，南區民政事務處及康

樂及文化事務處近年均有效地改善村內一些局部性的水浸

問題；本署在雨季前及大雨期間，均會密切監察渠道狀况，

清理渠道上的沙石及雜物，確保渠道暢通。  

 

黃 竹 坑 新 圍

村  

新圍村內設有村渠，渠務署現時會定期每個月巡視村內渠

道狀况，和食物環境衛生署及南區民政事務處協調有關清

潔工作，協助保持環境衛生。  

 

本署會在雨季前及大雨期間，密切監察村內河道狀况，清

理溪澗中沙石及雜物，確保河道暢通，防止水浸。  

 

黃 竹 坑 舊 圍

村  

土木工程拓展署於 2009 年 9 月在黃竹坑舊圍村下游位置完

成建設一段旱季污水截流系統以改善下游雨水渠道的衛生

情況，渠務署現時會定期每個月巡視該系統狀况，和食物

環境衛生署及南區民政事務處協調有關清潔工作，協助保

持環境衛生。  

 

本署亦會在雨季前及大雨期間，密切監察村內渠道狀况，

清理渠道上的沙石及雜物，確保渠道暢通。  

 

 

 

渠務署  

2011 年 5 月  

 

。


